














































































附件11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部门/单位：402-厦门市民政局 （2025年）

项目名称 专项业务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工作，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生活无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做好社会组织登记、监管、培育、党建等工作。负责行政区

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工作。开展老年教育培训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全市范围内殡葬执法监督，指导殡葬服务机构管理工作。

年度目标
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拟订社会救助政策、标准，统筹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负责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生活无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做好社会

组织登记、监管、培育、党建等工作、开展慈善组织管理培训，组织慈善工作宣传活动。负责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工作，承办行政区划设立命名、变更和政府驻地迁移的审核报批。开展老年教育培训活动，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友好型社区建设。加强全市范围内殡葬执法监督，指导殡葬服务机构管理工作，积极倡导移风易俗。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692.28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571.5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行政区划和地名管理经费、社会组织管理经费、兜底人员供养运行维护费、执法办案经费、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老年基金会经费补助、

老龄业务经费、省市级老领导专项服务保障及新时代老年人保障提升辅助项目经费、老年社团文化体育活动费、钟鼓山隧道管理房改造装修和市

老年活动中心水电费支出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25%，第二季度25%，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2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兜底人员供养运行维护服务保障人数 大于等于 400 人

社会组织评估数 大于等于 70 家

年报监测数量 大于等于 1300 家

地名命更名数量 大于等于 100 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众对养老工作了解程度 有所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福利中心困难群众满意度 大于等于 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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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人才扶持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

年度目标 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发放养老服务人才奖励补助。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181.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181.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发放厦门市养老服务人才奖励补助。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三季度1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给予奖励人次（养老服务人才） 大于等于 50 人次

给予补助人次（养老服务人才） 大于等于 10 人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奖励补助发放率 等于 1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发放对象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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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人才扶持（对区转移支付）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

年度目标 推进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协调发展，发放养老服务人才奖励补助。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51.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51.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发放厦门市养老服务人才奖励补助（各区）。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25%，第二季度25%，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2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给予奖励人次 大于等于 60 人次

给予补助人次 大于等于 50 人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发放率 大于等于 10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养老服务人才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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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医疗卫生基建项目 实施期限 跨年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实施开展市老年活动中心改扩建二期项目。

年度目标 新建体育健身楼、新建地下室，附属室外活动场地修缮改造。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000.00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000.00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支付市老年活动中心改扩建二期项目工程款等。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19%，第二季度：73%，第三季度8%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当年项目投资额 大于等于 2000 万元

体育健身楼主体完成层数 等于 7 层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率 等于 10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有所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老年人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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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社会事务经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指导全市婚姻登记管理和儿童收养登记工作，负责行政区域界限勘定和地名管理工作。

年度目标 指导全市婚姻登记管理和儿童收养登记工作，负责行政区域界限的勘定和管理工作，负责地名管理相关工作，推进婚俗和殡葬改革，促进殡葬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2,840.7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2,840.76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厦门大学部分安置人员离退休费、设置楼门牌经费、市慈善总会慈善活动经费、社会组织党建服务经费、殡葬惠民和集体海葬项目、无名、

无主遗体丧葬费、市慈善总会帮扶资金和长期积存遗体冷冻费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25%，第二季度25%，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2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调研党支部数量 大于等于 105 个

殡葬惠民及集体海葬补助数量 大于等于 1500 件

党务工作者培训班培训人数 大于等于 100 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组织党建能力 等于 加强 加强

标准地址汇聚率 大于等于 90 %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殡葬惠民减免对象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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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社会事务经费（对区转移支付） 实施期限 一次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减少占用殡仪机构有限公共资源、保障殡仪业务正常开展。

年度目标 做好2022年全市集中处置积存在同安区殡仪服务中心的44具遗体冷冻费结算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713.52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713.52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结算2022年集中处理的积存在厦门市同安区殡仪服务中心的44具遗体冷冻费用。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100.00%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 等于 713.52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积存遗体处理率 等于 100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资源占用情况 有效减少

殡仪业务开展质量 正常开展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殡仪服务对象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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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经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监管指导全市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年度目标 承办相关救助资金分配和监管工作；指导全市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救助保护工作；负责督促指导、监督管理养老服务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7,472.76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6,249.76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保障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孤儿的基本生活、养育及保教服务经费；按民政部关于国家二级福利院的规范要求及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要

求补充人员经费；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向第三方专业化企业购买养老信息平台服务；救助站受助人员救助等。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25%，第二季度25%，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2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障特定养老对象总数 大于等于 13383 人

孤儿、困境儿童基本生活需求及弃婴救治服务需

求满足率
大于等于 95 %

时效指标 业务用房修缮及时率 大于等于 95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提供养老服务种类 大于等于 8 种

满足特困人员和孤儿生活需求，充分发挥公办福

利机构托底作用
满足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流浪乞讨救助对象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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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项目名称 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经费 实施期限 固定性项目

实施单位 厦门市民政局 主管部门 厦门市民政局

总目标 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指导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工作。

年度目标 承担全市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发放老年人相关高龄津贴及慰问金，为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养老机构提供财政扶持，指导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工作，。

投入目标

预算资金 30,185.24 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数 30,185.24 万元

资金使用范围

用于价格临时补贴、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养老机构财政扶持资金、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及农村幸福院建设补贴、厦门市9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重阳节过节费和百岁老人高龄津贴、老年助餐补助专项资金、省级补助百岁老人慰问资金、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

事业专项资金和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等

资金投入计划 第一季度25%，第二季度25%，第三季度25%，第四季度25%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目标值 计量单位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贴养老机构床位数 大于等于 10000 张

重度残疾人人数 大于等于 20000 人

照料中心项目补助个数 等于 5 个

生活困难残疾人数 大于等于 10000 人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养老机构服务能力 有效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老年助餐服务对象满意度 大于等于 90 %


